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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 詢 《 田 夫 仔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 號 DPA/TM-TFT/1》  

 

1.  目 的  

 

本 文 件 旨 在 諮 詢 屯 門 區 議 會 有 關 《 田 夫 仔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

號 DPA/TM-TFT/1》 （ 下 文 簡 稱 「 審 批 草 圖 」 ） 的 意 見 。  

 

2.  諮 詢 文 件 及 內 容  

 

2.1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 5 條 的 規 定 ， 審 批 草 圖 已 於

2011 年 1 月 7 日 起 公 開 展 示 ， 為 期 2 個 月 至 2011 年 3 月

7 日 。  

 

2.2 為 盡 早 諮 詢 屯 門 區 議 會 的 意 見 ， 屯 門 及 元 朗 規 劃 處 已 於

2011 年 1 月 12 日 請 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把 隨 本 文 件 夾 附

的 ， 題 為 「 諮 詢 《 田 夫 仔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 號

DPA/TM-TFT/1》 (日 期 為 2011 年 1 月 )」 的 文 件 分 發 予 各

位 議 員 。 詳 情 已 載 於 夾 附 的 諮 詢 文 件 ， 不 在 此 重 複 。  

 

3.  徵 詢 意 見  

 

請 議 員 發 表 意 見 。  

 

4.  附 件  

 

 先 前 已 由 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分 發 的 「 諮 詢 《 田 夫 仔 發 展 審 批 地

區 草 圖 編 號 DPA/TM-TFT/1》 (日 期 為 2011 年 1 月 )」 文 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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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 詢 《 田 夫 仔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 號 DPA/TM-TFT/1》  

 

1.  目 的  

 

本 文 件 旨 在 諮 詢 屯 門 區 議 會 有 關 《 田 夫 仔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

號 DPA/TM-TFT/1》 （ 下 文 簡 稱 「 審 批 草 圖 」 ） 的 意 見 。  

 

2. 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 

 

2.1  審 批 草 圖 涵 蓋 的 範 圍 （ 下 稱 「 該 區 」 ） 佔 地 約 54.50 公

頃 ， 並 完 全 被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包 圍 。 南 北 走 向 的 大 欖 隧 道

穿 越 該 區 西 部 地 下 的 範 圍 。 該 區 亦 位 於 一 個 憲 報 公 布 的

集 水 區 內 。 該 區 的 界 線 在 審 批 草 圖 上 以 粗 虛 線 顯 示 。  

 

2.2  該 區 大 部 分 地 方 位 處 屯 門 區 ， 另 有 部 分 地 方 （ 主 要 是 東

部 的 山 坡 ） 位 處 元 朗 區 （ 附 圖 1 顯 示 區 議 會 界 線 ） 。  

 

2.3  該 區 富 有 鄉 郊 和 自 然 特 色 ， 有 林 地 、 灌 木 地 、 草 地 、 栽

有 種 植 樹 的 土 地 、 耕 地 、 休 耕 農 地 、 河 道 及 水 道 ， 亦 有

部 分 用 作 戶 外 訓 練 中 心 及 野 戰 遊 戲 活 動 。 為 防 止 出 現 雜

亂 無 章 的 發 展 、 保 護 憲 報 公 布 的 集 水 區 的 水 資 源 和 保 留

該 區 的 鄉 郊 和 自 然 特 色 ， 實 有 需 要 擬 備 一 份 涵 蓋 該 區 的

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， 以 便 在 制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前 ， 能 提

供 規 劃 指 引 和 規 管 各 項 發 展 ， 以 及 向 違 例 發 展 執 行 管 制

行 動 。  

 

3.  土 地 規 劃  

 

3.1  該 區 被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包 圍 ， 富 有 鄉 郊 和 自 然 特 色 。 該 區

的 整 體 規 劃 意 向 ， 是 防 止 出 現 雜 亂 無 章 的 發 展 和 保 留 該

區 的 鄉 郊 和 自 然 特 色 。  

 

3.2  該 區 被 指 定 為 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區 ， 以 便 在 制 訂 分 區 計

劃 大 綱 圖 前 ， 可 仔 細 進 行 分 析 及 研 究 ， 從 而 訂 定 適 當 的

土 地 用 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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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提 出 意 見  

 

4.1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 5 條 的 規 定 ， 審 批 草 圖 已 於

2011 年 1 月 7 日 起 公 開 展 示 ， 為 期 2 個 月 至 2011 年 3 月

7 日 。 在 這 段 期 間 ， 審 批 草 圖 存 放 在 城 規 會 秘 書 處 、 位

於 北 角 和 沙 田 的 規 劃 資 料 查 詢 處 、 屯 門 及 元 朗 規 劃 處 、

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、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蝴 蝶 /湖 景 分 處 、 屯 門

民 政 事 務 處 良 景 分 處 、 元 朗 民 政 事 務 處 及 屯 門 鄉 事 委 員

會 ， 讓 市 民 於 辦 公 時 間 內 查 閱 。 市 民 亦 可 於 城 市 規 劃 委

員 會 網 頁 （ http:/ /www.info.gov.hk/tpb） 瀏 覽 該 草 圖 。  

 

4.2 各 議 員 如 有 意 見 ， 請 於 2011 年 3 月 7 日 或 之 前 把 申 述 書

送 交 香 港 北 角 渣 華 道 333 號 北 角 政 府 合 署 15 樓 ， 城 市 規

劃 委 員 會 秘 書 。 申 述 須 示 明 ：  

 

(a)  該 申 述 所 關 乎 的 在 有 關 草 圖 內 的 特 定 事 項 ；  

 

(b)  該 申 述 的 性 質 及 理 由 ； 及  

 

(c)  建 議 對 有 關 草 圖 作 出 的 修 訂 （ 如 有 的 話 ） 。  

 

5.  附 件  

 

《田 夫 仔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 號 DPA/TM-TFT/1》 連 《 註 釋 》

及 《 說 明 書 》  

 

附圖 1 –帄面圖以顯示區議會界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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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 年 1 月  

 

 





   

 

田 夫 仔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 號 D P A / T M - T F T / 1  

( 這 是 為 施 行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的 規 定 而 擬 備 的 草 圖 )  

註 釋  

( 注 意 ︰ 這 份 《 註 釋 》 是 圖 則 的 一 部 分 )  

( 1 )  這 份 《 註 釋 》 說 明 圖 則 涵 蓋 範 圍 內 的 土 地 上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，

以 及 須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申 請 許 可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。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若

批 給 許 可 ， 可 能 附 加 或 不 附 加 條 件 。 須 取 得 這 種 許 可 的 人 士 ， 應 以 特

定 表 格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提 出 申 請 。 有 關 的 特 定 表 格 可 向 城 市 規 劃 委

員 會 秘 書 索 取 ， 填 妥 後 送 交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秘 書 收 。  

( 2 )  在 進 行 這 份 《 註 釋 》 所 載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( 包 括 經 常 准 許 及 可 獲 批 給 許

可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) 時 ， 必 須 同 時 遵 守 一 切 其 他 有 關 的 法 例 、 政 府 土 地

契 約 條 款 的 規 定 ， 以 及 任 何 其 他 適 用 的 政 府 規 定 。  

( 3 )  任 何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的 用 途 ， 如 在 緊 接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首

次 在 憲 報 刊 登 前 已 經 存 在 ， 而 該 項 用 途 由 展 開 以 來 一 直 持 續 進 行 ， 則

即 使 不 符 合 圖 則 的 規 定 ， 也 無 須 更 正 。 如 擬 對 這 類 用 途 作 出 任 何 實 質

改 變 ， 或 擬 進 行 任 何 其 他 發 展 ( 就 這 類 用 途 而 對 有 關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的

發 展 作 出 輕 微 改 動 及 ／ 或 修 改 是 經 常 准 許 的 ， 不 在 此 限 ) ， 則 必 須 是

圖 則 所 經 常 准 許 的 ， 又 或 必 須 符 合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所 批 給 許 可 的 內

容 。  

( 4 )  除 上 文 第 ( 3 ) 段 適 用 的 情 況 外 ， 任 何 在 圖 則 涵 蓋 範 圍 內 的 用 途 或 發

展 ， 除 非 是 圖 則 所 經 常 准 許 者 ， 否 則 在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

首 次 在 憲 報 刊 登 該 日 或 以 後 ， 若 未 經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批 給 許 可 ， 一 律

不 得 進 行 或 繼 續 進 行 。  

( 5 )  除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另 有 訂 明 外 ， 凡 圖 則 經 常 准 許 或 依 據 城 市 規 劃 委 員

會 所 批 給 許 可 而 已 經 展 開 或 實 質 改 變 用 途 ， 或 已 經 進 行 發 展 或 重 建 ，

則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就 該 地 點 所 批 給 的 一 切 與 用 途 或 實 質 改 變 用 途 或 發

展 或 重 建 有 關 的 許 可 ， 即 告 失 效 。  

( 6 )  進 行 詳 細 規 劃 時 ， 圖 則 的 涵 蓋 範 圍 ， 可 能 需 要 略 為 調 整 。  

( 7 )  除 非 另 有 訂 明 ， 以 下 是 圖 則 涵 蓋 範 圍 內 的 土 地 上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

展 ：  

( a )  建 築 物 的 保 養 、 修 葺 或 拆 卸 工 程 ；  

( b )  植 物 苗 圃 、 美 化 種 植 、 休 憩 用 地 、 避 雨 處 、 小 食 亭 、 行 人 徑 、 單

車 徑 、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管 道 、 電 線 杆 、 電 燈 柱 、 電 話 亭 和 神 龕 的 提

供 、 保 養 或 修 葺 工 程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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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道 路 、 水 道 、 大 溝 渠 、 污 水 渠 和 排 水 渠 的 保 養 或 修 葺 工 程 ；  

( d )  由 政 府 統 籌 或 落 實 的 土 力 工 程 、 地 區 小 工 程 、 道 路 工 程 、 排 污 工

程 、 渠 務 工 程 、 環 境 改 善 工 程 、 水 務 工 程 ( 配 水 庫 工 程 除 外 ) 及 其

他 公 共 工 程 ； 以 及  

( e )  已 獲 得 政 府 給 予 許 可 的 新 界 原 居 村 民 或 本 地 漁 民 及 其 家 人 等 的 墳

墓 的 建 造 、 保 養 或 修 葺 工 程 。  

( 8 )  除 非 另 有 訂 明 ， 准 許 的 用 途 和 發 展 的 所 有 附 帶 建 築 、 工 程 和 其 他 作

業 ， 以 及 所 有 直 接 有 關 並 附 屬 於 准 許 用 途 和 發 展 的 用 途 ， 均 是 經 常 准

許 的 ， 無 須 另 行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。  

( 9 )  除 文 意 另 有 所 指 ， 或 下 述 的 明 文 規 定 外 ， 這 份 《 註 釋 》 所 使 用 的 詞

彙 ， 具 有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 1 A 條 所 給 予 該 等 詞 彙 的 涵 義 。  

 「 現 有 建 築 物 」 指 一 間 實 際 存 在 ， 並 符 合 任 何 有 關 法 例 及 有 關 政 府 土

地 契 約 條 款 的 建 築 物 ( 包 括 構 築 物 ) 。  

 「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」 指 獲 得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( 新 界 適 用 ) 條 例 》

( 第 1 2 1 章 ) 第 I I I 部 的 規 定 發 出 豁 免 證 明 書 以 豁 免 其 建 築 工 程 的 住 用

建 築 物 ( 賓 館 及 酒 店 除 外 ) ， 或 主 要 用 作 居 住 ( 賓 館 及 酒 店 除 外 ) 但 建 築

物 的 地 面 一 層 可 能 闢 作 「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」 或 「 食 肆 」 的 建 築 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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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 地 用 途 表  

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區 內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 

( 未 有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 4 ( 1 ) 條 劃 為 用 途 地 帶 或 劃 出 的 地 區 )  

農 業 用 途   

 

備 註  

( a )  任 何 用 途 或 發 展 均 須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 1 6 條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

會 取 得 規 劃 許 可 ， 但 上 述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， 或 《 註 釋 》 說 明 頁 所 載 的

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則 除 外 。  

( b )  在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首 次 在 憲 報 刊 登 該 日 或 以 後 ， 如 未 取

得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 1 6 條 批 給 的 許 可 ， 不 得

進 行 或 繼 續 進 行 任 何 河 道 改 道 、 填 土 ／ 填 塘 或 挖 土 工 程 ， 包 括 為 改 作

上 文 所 列 的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， 或 《 註 釋 》 說 明 頁 所 載 的 經 常 准 許 的 用

途 或 發 展 ( 由 政 府 統 籌 或 落 實 的 公 共 工 程 除 外 ) 而 進 行 或 繼 續 進 行 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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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 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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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這 是 為 施 行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的 規 定 而 擬 備 的 草 圖 )  

說 明 書  

注 意 ：  就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而 言 ， 不 應 視 本 《 說 明 書 》 為 圖 則 的 一 部 分 。  

1 .  引 言  

 本 《 說 明 書 》 旨 在 闡 述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 下 稱 「 城 規 會 」 ) 擬 備 《 田 夫

仔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 號 D P A / T M - T F T / 1 》 時 的 規 劃 意 向 和 目 的 ，

以 協 助 公 眾 了 解 該 圖 的 內 容 。  

2 .  擬 備 該 圖 的 權 力 依 據 及 程 序  

2 . 1 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， 發 展 局 局 長 行 使 行 政 長 官 所 授 予 的 權

力 ，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( 下 稱 「 條 例 」 ) 第 3 ( 1 ) ( b ) 條 ， 指 示

城 規 會 擬 備 一 份 草 圖 ， 把 田 夫 仔 地 區 指 定 為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。  

2 . 2 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七 日 ， 城 規 會 根 據 條 例 第 5 條 ， 展 示 《 田 夫 仔

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 號 D P A / T M - T F T / 1 》 ( 下 稱 「 該 圖 」 ) ，

以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 

3 .  擬 備 該 圖 的 目 的  

3 . 1  該 圖 旨 在 界 定 田 夫 仔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( 下 稱 「 該 區 」 ) 的 範 圍 ， 並 說

明 在 該 區 界 線 範 圍 內 經 常 准 許 的 各 類 發 展 和 用 途 ， 以 及 如 向 城 規

會 申 請 ， 可 能 獲 該 會 批 給 許 可 的 發 展 和 用 途 。 城 規 會 若 批 給 許

可 ， 可 能 附 加 或 不 附 加 條 件 。  

3 . 2  該 圖 是 小 型 圖 則 ， 當 局 日 後 進 行 詳 細 規 劃 和 發 展 時 ， 規 劃 範 圍 的

界 線 可 能 需 要 略 為 調 整 。  

3 . 3  在 制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前 ， 當 局 須 仔 細 分 析 有 關 地 區 的 土 地 用 途

模 式 ， 研 究 基 礎 設 施 是 否 足 夠 ， 並 審 慎 考 慮 各 項 發 展 方 案 。 在 此

期 間 ， 該 圖 可 為 該 區 提 供 規 劃 指 引 ， 並 協 助 當 局 實 施 發 展 管 制 。  

4 .  該 圖 的 《 註 釋 》  

4 . 1  該 圖 附 有 一 份 《 註 釋 》 ， 分 別 說 明 該 區 經 常 准 許 的 各 類 用 途 或 發

展 ， 以 及 須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許 可 的 各 類 用 途 或 發 展 。 城 規 會 若 批 給

許 可 ， 可 能 附 加 或 不 附 加 條 件 。 條 例 第 1 6 條 有 關 申 請 規 劃 許 可

的 規 定 ， 使 當 局 可 較 靈 活 地 規 劃 土 地 用 途 及 管 制 發 展 ， 以 配 合 不

斷 轉 變 的 社 會 需 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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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2  為 使 公 眾 易 於 明 白 起 見 ， 規 劃 署 專 業 事 務 部 備 有 一 份 《 釋 義 》 ， 把

《 註 釋 》 內 部 分 詞 彙 的 定 義 列 出 ， 以 供 公 眾 索 閱 。 這 份 《 釋 義 》 亦

可從城規會的網頁下載 ( 網址為 h t t p : / / w w w . i n f o . g o v . h k / t p b ) 。  

5 .  現 時 情 況  

5 . 1  該 區 位 於 田 夫 仔 ， 大 部 分 地 方 位 處 屯 門 區 ， 另 有 部 分 地 方 位 處 元

朗 區 ， 並 被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包 圍 。 該 區 距 離 河 背 灌 溉 水 塘 西 南 面 約

1 . 7 公 里 ， 距 離 大 欖 涌 水 塘 上 方 及 吉 慶 橋 以 東 約 1 . 8 公 里 。 南 北

走 向 的 大 欖 隧 道 穿 越 該 區 西 部 地 下 的 範 圍 。  

5 . 2  該 區 富 有 鄉 郊 和 自 然 特 色 ， 被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長 滿 植 被 的 山 坡 圍

繞 。 該 區 的 東 部 、 南 部 及 中 部 主 要 為 栽 有 種 植 樹 的 帄 地 或 微 斜 土

地 ， 以 及 一 些 被 樹 木 、 灌 木 及 草 覆 蓋 的 休 耕 農 地 。 該 區 的 西 南 部

大 致 上 用 作 戶 外 訓 練 中 心 及 野 戰 遊 戲 活 動 ， 亦 有 些 耕 地 及 一 間 鄉

村 式 屋 宇 。 該 區 西 部 的 邊 緣 位 置 為 長 滿 樹 木 的 緩 坡 ， 而 此 地 的 部

分 地 方 亦 用 作 野 戰 遊 戲 活 動 。 有 些 被 樹 木 覆 蓋 的 休 耕 農 地 位 於 西

北 邊 緣 附 近 。 該 區 的 北 部 及 東 北 部 為 向 上 延 伸 的 陡 峭 山 坡 ， 長 滿

自 然 植 被 。 山 坡 高 處 大 致 被 灌 木 及 雜 草 覆 蓋 ， 而 坡 腳 位 置 及 流 往

山 坡 下 方 的 河 道 兩 旁 則 長 滿 樹 木 。 這 些 河 道 流 入 位 於 該 區 中 部 附

近 及 西 南 部 的 一 條 有 分 支 的 西 流 水 道 。 在 該 區 西 南 部 水 道 附 近 有

一 些 池 塘 。 該 區 有 數 間 鄉 村 式 屋 宇 及 一 間 祠 堂 。  

5 . 3  該 區 位 於 一 個 憲 報 公 布 的 集 水 區 內 。 在 集 水 區 內 進 行 任 何 用 途 或

發 展 ， 必 須 進 行 影 響 評 估 ， 然 後 提 交 水 務 監 督 ， 以 證 明 有 關 的 用

途 或 發 展 不 會 對 集 水 區 產 生 負 面 影 響 。  

5 . 4  根 據 地 政 總 署 編 製 的 「 在 新 界 小 型 屋 宇 政 策 下 之 認 可 鄉 村 名

冊 」 ， 田 夫 仔 是 在 一 八 九 八 年 以 前 已 存 在 的 認 可 的 鄉 村 ， 並 位 於

該 區 。  

6 .  訂 定 規 劃 指 引 和 實 施 規 劃 管 制 的 需 要  

 該 區 富 有 鄉 郊 和 自 然 特 色 ， 有 林 地 、 灌 木 地 、 草 地 、 栽 有 種 植 樹 的 土

地 、 耕 地 、 休 耕 農 地 、 河 道 及 水 道 。 為 防 止 出 現 雜 亂 無 章 的 發 展 、 保

護 憲 報 公 布 的 集 水 區 的 水 資 源 和 保 留 該 區 的 鄉 郊 和 自 然 特 色 ， 實 有 需

要 擬 備 一 份 涵 蓋 該 區 的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， 以 便 在 制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前 ， 能 提 供 規 劃 指 引 和 規 管 各 項 發 展 ， 以 及 向 違 例 發 展 執 行 管 制 行

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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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 

7 . 1  規 劃 區  

 該 區 佔 地 約 5 4 . 5 0 公 頃 ， 並 完 全 被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包 圍 。 南 北 走

向 的 大 欖 隧 道 穿 越 該 區 西 部 地 下 的 範 圍 。 該 區 的 界 線 在 圖 上 以 粗

虛 線 顯 示 。  

7 . 2  整 體 規 劃 意 向  

該 區 位 處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當 中 ， 富 有 鄉 郊 和 自 然 特 色 。 該 區 的 整 體

規 劃 意 向 ， 是 防 止 出 現 雜 亂 無 章 的 發 展 和 保 留 該 區 的 鄉 郊 和 自 然

特 色 。  

7 . 3  人 口  

 根 據 規 劃 署 的 估 計 ， 該 區 人 口 約 有 2 0 人 。  

7 . 4  土 地 用 途  

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 ： 總 面 積 5 4 . 5 0 公 頃  

 為 防 止 出 現 雜 亂 無 章 的 發 展 和 保 留 該 區 的 鄉 郊 、 自 然 和 景 觀 特

色 ， 實 有 需 要 訂 定 規 劃 指 引 及 規 管 各 項 發 展 。 由 於 急 需 擬 備 該

圖 ， 當 局 把 該 區 指 定 為 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區 ， 以 便 在 制 訂 分 區 計

劃 大 綱 圖 前 ， 可 仔 細 進 行 分 析 及 研 究 ， 從 而 訂 定 適 當 的 土 地 用

途 。  

 根 據 這 個 土 地 用 途 的 規 劃 ， 除 「 農 業 用 途 」 及 該 圖 的 《 註 釋 》 說

明 頁 所 准 許 的 若 干 用 途 外 ， 所 有 用 途 及 發 展 均 須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規

劃 許 可 。 此 外 ， 如 須 就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進 行 河 道 改 道 、 填 土 ／ 填

塘 或 挖 土 工 程 ( 由 政 府 統 籌 或 落 實 的 公 共 工 程 除 外 ) ， 均 須 取 得 城

規 會 的 許 可 。  

7 . 5  運 輸 及 公 用 設 施  

7 . 5 . 1  道 路 網 及 行 人 路  

 該 區 可 經 已 鋪 設 路 面 的 大 欖 林 道 前 往 。 該 林 道 穿 越 大 欖

郊 野 公 園 ， 而 其 中 一 段 位 於 該 區 南 面 及 西 南 面 的 邊 陲 。

大 欖 林 道 是 由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負 責 管 理 的 受 限 制 車 輛 通

道 ， 亦 是 麥 理 浩 徑 的 部 分 路 段 。 此 外 ， 附 近 並 有 水 務 通

道 ， 是 由 水 務 監 督 建 造 和 維 修 保 養 的 受 限 制 車 輛 通 道 ，

用 以 檢 查 和 維 修 保 養 水 務 設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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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5 . 2  公 用 設 施  

 該 區 有 電 力 供 應 ， 但 無 公 共 食 水 和 海 水 供 應 ， 亦 無 設 置

公 共 排 水 及 污 水 系 統 。  

7 . 6  土 力 問 題  

 該 區 北 部 及 東 北 部 有 天 然 山 坡 。 在 該 處 進 行 發 展 有 機 會 受 到 該 等

天 然 山 坡 影 響 。 因 此 ， 如 有 需 要 ， 發 展 項 目 或 須 進 行 天 然 山 坡 災

害 研 究 ， 並 提 供 適 當 的 災 害 緩 減 措 施 ， 作 為 發 展 的 一 部 分 。  

8 . 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內 的 規 劃 管 制  

8 . 1  該 區 的 土 地 範 圍 內 准 許 的 發 展 和 用 途 載 列 於 該 圖 的 《 註 釋 》 。 除

非 另 有 訂 明 ， 准 許 的 發 展 和 用 途 的 所 有 附 帶 建 築 、 工 程 和 其 他 作

業 ， 以 及 所 有 直 接 有 關 並 附 屬 於 准 許 發 展 和 用 途 的 用 途 ， 均 是 經

常 准 許 的 ， 無 須 另 行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。  

8 . 2  在 緊 接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首 次 在 憲 報 刊 登 前 已 經 存

在 ， 並 且 不 符 合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規 定 的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用

途 ， 對 該 區 的 環 境 、 排 水 和 交 通 或 會 構 成 不 良 影 響 。 儘 管 無 須 更

正 這 類 用 途 以 符 合 該 圖 的 規 定 ， 這 類 用 途 的 實 質 改 變 ， 或 任 何 其

他 發 展 ( 就 這 類 用 途 而 對 有 關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的 發 展 作 出 輕 微 改 動

及 ／ 或 修 改 是 經 常 准 許 的 ， 不 在 此 限 ) ， 則 必 須 是 該 圖 所 經 常 准

許 的 ； 或 是 如 果 必 須 先 取 得 城 規 會 的 許 可 ， 則 須 符 合 城 規 會 所 批

給 許 可 的 內 容 。 城 規 會 將 會 按 個 別 情 況 ， 考 慮 每 宗 申 請 。 凡 有 助

改 善 或 改 良 區 內 環 境 的 改 動 及 ╱ 或 修 改 工 程 ， 均 可 能 獲 得 城 規 會

從 優 考 慮 。  

8 . 3  城 規 會 將 會 按 個 別 情 況 審 批 每 宗 規 劃 申 請 。 一 般 來 說 ， 城 規 會 在

考 慮 規 劃 申 請 時 ， 會 顧 及 所 有 有 關 的 規 劃 因 素 ， 其 中 可 能 包 括 政

府 內 部 發 展 大 綱 圖 ／ 發 展 藍 圖 ， 以 及 城 規 會 頒 布 的 指 引 。 發 展 大

綱 圖 和 發 展 藍 圖 均 存 放 在 規 劃 署 ，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城 規 會 頒 布 的 指

引 ， 可 於 城 規 會 的 網 頁 瀏 覽 ， 或 向 城 規 會 秘 書 處 和 規 劃 署 專 業 事

務 部 索 閱 。 至 於 規 劃 許 可 的 申 請 表 格 和 《 申 請 須 知 》 ， 可 從 城 規

會 的 網 頁 下 載 ， 亦 可 向 城 規 會 秘 書 處 、 規 劃 署 專 業 事 務 部 和 該 署

的 有 關 地 區 規 劃 處 索 取 。 申 請 書 須 夾 附 城 規 會 所 需 的 資 料 ， 供 該

會 考 慮 。  

8 . 4  除 上 文 第 8 . 1 段 提 及 的 發 展 ， 或 符 合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

規 定 的 發 展 ， 或 獲 城 規 會 批 給 許 可 的 發 展 外 ， 任 何 在 這 份 發 展 審

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首 次 在 憲 報 刊 登 該 日 或 以 後 ， 在 圖 則 所 涵 蓋 的

地 方 進 行 或 繼 續 進 行 的 其 他 發 展 ， 均 可 能 被 當 局 引 用 條 例 規 定 的

執 行 管 制 程 序 處 理 。 在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的 公 告 首 次 在 憲 報

刊 登 該 日 或 以 後 ， 如 未 取 得 城 規 會 批 給 的 許 可 ， 進 行 河 道 改 道 、

填 土 ／ 填 塘 或 挖 土 工 程 ， 當 局 亦 可 按 執 行 管 制 的 程 序 處 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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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5  當 局 打 算 在 三 年 內 以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取 代 城 規 會 頒 布 的 發 展 審 批

地 區 圖 。 根 據 條 例 第 2 0 ( 5 ) 條 ，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在 憲 報 公 布

後 ， 有 效 期 為 三 年 ， 但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可 以 批 准 把 有 效 期

延 長 一 年 。 當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取 代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後 ， 有 關 可 在

該 區 執 行 管 制 行 動 的 規 定 仍 然 適 用 。  

 

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 

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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